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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設立許可申請須知修正對照表 

 

修 正 法 規 現 行 法 規 說 明 

二、應備文件之說明： 

(一)申請書 

 1、申請人： 

 (1)申請人必須是申請設立

之集管團體之發起人。  

 (2)申請人必須是著作財產

權人或專屬授權之被授

權人，而且其著作財產權

必須是申請設立之團體

所管理的權利。 

 (3)申請人不得有下列情形

之一： 

  ①無行為能力。  

  ②限制行為能力。  

  ③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
  ④受破產宣告或經法院裁

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

權。 

  ⑤自然人曾犯下列刑事之

罪，被判處六個月以上有

期徒刑確定，尚未執行、

執行未畢，或執行完畢、

緩刑期滿或赦免後未逾

二年： 

  Ａ詐欺罪。 

  Ｂ背信罪。 

  Ｃ侵占罪。 

  Ｄ違反著作權法之罪。 

  ⑥法人曾犯違反著作權法

之罪，被判罪確定，尚未

執行、執行未畢，或執行

完畢未逾二年。 

  ⑦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

定，尚未執行、執行未畢

或執行完畢未逾二年。 

  ⑧目前是別的集管團體的

會員，而該集管團體與本

件申請設立的集管團

體，二者所管理的著作類

二、應備文件之說明 

(一)申請書 

 1、申請人： 

 (1)申請人必須是申請設立

之集管團體之發起人。  

 (2)申請人必須是著作財產

權人或專屬授權之被授

權人，而且其著作財產權

必須是申請設立之團體

所管理的權利。  

 (3)申請人不得有下列情形

之一： 

  ①無行為能力。  

  ②限制行為能力。  

  ③受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

  ④被宣告破產尚未復權。 

  ⑤自然人曾犯下列刑事之

罪，被判處六個月以上有

期徒刑確定，尚未執行、

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

滿二年： 

  Ａ詐欺罪。 

  Ｂ背信罪。 

  Ｃ侵占罪。 

  Ｄ違反著作權法之罪。 

  ⑥法人曾犯違反著作權法

之罪，被判罪確定，尚未

執行、執行未畢或執行完

畢未滿二年。 

  ⑦目前是別的集管團體的

會員，而該集管團體與本

件申請設立的集管團

體，二者所管理的著作類

別及其權利範圍全部相

同或部分相同。 

 (4)(以下略) 

 

(二)發起人名冊 

配合本(111)年 5 月 18 日修正公

布之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

四條申請表規定、第六條及第六

條之一之發起人資格規定，修訂

本須知第二點「應備文件之說明」

規定中有關申請人資格及發起人

名冊應載明事項等，並酌作文字

及附表之修正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第一款「申請書」部分： 

 1、第一目之(3)④增訂「或經法

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」之規

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2、第一目之(3)⑤增訂「緩刑期

滿或赦免後」未逾二年之規

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3、第一目之(3)⑥酌作文字修

正。 

 4、增訂第一目之(3)⑦「受保安

處分之裁判確定，尚未執

行、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未

逾二年。」之規定。 

 5、原第一目之(3)⑦移至第一目

之(3)⑧，並增訂「或同時為

二個以上辦理相同集管業務

之集管團體申請設立許可之

發起人」之規定。 

二、第二款「發起人名冊」部分： 

 1、第一目之(3)增訂應記載「著

作人」之規定。 

 2、增訂第一目之(4)「申請日前

六個月內之發起人會議紀錄

及簽名冊」之規定。 

 3、第四目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4、第五目增訂「發起人名冊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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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及其權利範圍全部相

同或部分相同；或同時為

二個以上辦理相同集管

業務之集管團體申請設

立許可之發起人。 

 (4)(以下略) 

 

(二)發起人名冊 

 1、申請著作權集管團體設立

許可，須檢送發起人名冊

一份，載明下列事項： 

 (1)發起人為自然人者，其姓

名、國籍、出生年月日、

住所或居所。 

 (2)發起人為法人者，其名

稱、設立年月日、事務所

或營業所所在地及其代

表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

住所或居所。 

 (3)發起人所享有著作財產

權之著作名稱、著作人及

著作類別，請使用著作權

專責機關所定書表，列為

附件記載： 

  ①發起人所享有著作財產

權之著作應一一詳實記

載。 

  ②如申請管理之著作類別

為二個以上，不同著作類

別應分別記載。 

 (4)申請日前六個月內之發

起人會議紀錄及簽名冊。 

2、發起人人數與申請人人數

相同，請參見本須知第二點

第一款第一目之(4)。 

3、名冊內所載的發起人須與

申請書完全一致。其編號與

申請書內申請人之編號請

儘量一致，俾利核對。 

4、發起人不得有本須知所載

第二點第一款第一目之(3)

①至⑧的任一種情形。 

 1、申請著作權集管團體設立

許可，須檢送發起人名冊

一份，載明下列事項：  

 (1)發起人為自然人者，其姓

名、國籍、出生年月日、

住所或居所。 

 (2)發起人為法人者，其名

稱、設立年月日、事務所

或營業所所在地及其代

表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

住所或居所。 

 (3)發起人所享有著作財產

權之著作名稱及著作類

別，請使用著作權專責機

關所定書表，列為附件記

載： 

  ①發起人所享有著作財產

權之著作應一一詳實記

載。 

  ②如申請管理之著作類別

為二個以上，不同著作類

別應分別記載。 

2、發起人人數與申請人人數

相同，請參見本須知第二

點第一款第一目之(4)。 

3、名冊內所載的發起人須與

申請書完全一致。其編號

與申請書內申請人之編號

請儘量一致，俾利核對。  

4、發起人不得有本須知所載

第二點第一款第一目之

(3)①至⑦的任一種情形。 

5、發起人名冊及其附件請使

用著作權專責機關所定書

表填寫。 

提供電子格式檔案」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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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發起人名冊及其附件請使

用著作權專責機關所定書

表填寫，並提供電子格式檔

案。 

 


